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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自2024年9
月27日起施行。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聚焦民法典施
行后，社会广泛关注、审判实践中遇到
的新情况、亟须解决的争议问题，明晰
责任，定分止争。

拐卖儿童案件家属如何追偿？

■明确支持赔偿监护人寻亲的合
理费用

近年来，拐卖、拐骗儿童及智障妇
女的行为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些犯
罪行为不仅严重侵犯了儿童的人身权
益，也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
神痛苦和经济负担。亲属往往耗费了
大量时间和金钱来寻亲，那么寻亲产
生的支出能否获得赔偿？

此次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规定：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护人请
求赔偿为恢复监护状态而支出的合理
费用等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明确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
此外，司法解释还明确了严重精

神损害的认定标准。规定：非法使被
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
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
神损害。

被监护人侵权如何定责？

一直以来，农村留守儿童、离异家
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校园欺凌”
等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昨天发
布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进一
步规范了被监护人侵权的责任承担问
题，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提供了更加
明确的法律指引。

实践中，也有非近亲属担任监护
人且被监护人本人有财产的情况，这
时完全由监护人担责可能导致非近亲
属不愿担任监护人，这不利于未成年
人的成长。

为解决这个问题，司法解释规
定：人民法院在判令监护人担责的同
时，应当在判决中明确“赔偿费用可
以先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付，不足部
分由监护人支付”。同时，为保证被
监护人健康成长，司法解释对从被监
护人的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作出限

定，规定“应当保留被监护人所必需
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
费用”。

■夫妻离异后孩子闯祸 谁来担
责？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夫
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权由谁来担
责呢？实践中，离异夫妻一方往往以
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为由，主张
自己不承担责任或者少承担责任。针
对这种“谁出力就谁担责”的不公平情
形，司法解释进行了回应。

■明确未成年子女侵权 离异夫
妻共同担责

司法解释明确，夫妻离婚后，未成
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求
离异夫妻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方以未与该子
女共同生活为由主张不承担或者少承
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未与
未成年人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
不承担监护人的侵权责任，由该子女
的生父母承担责任。

这不仅能更好保障被侵权人的合
法权益，也促使离异父母更加关注子
女的成长和教育，避免因离婚而疏忽
对子女的监护职责。

■受托监护人在过错范围内承担
责任

司法解释还明确了被监护人侵
权，受托履行监护职责的人在过错范
围内与承担全部责任的监护人共同承
担责任。

■惩治校园欺凌 合理确定教育
机构责任

近年来，校园欺凌等违法犯罪时
有发生，司法解释在惩治校园欺凌、
合理确定教育机构责任方面也作出
了规定。明确：学生在校内遭受校外
人员人身损害的，实施侵权行为的第
三人为第一责任主体，未尽到管理职
责的教育机构承担顺位在后的补充
责任。

法官介绍，第三人和教育机构作
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应
体现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在后执
行顺位。

出借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
发生事故车主是否担责？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机动车必须
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才能上路，也就是常说的交强险。
但生活中，总有部分车主抱有侥幸
心理，选择不购买交强险。那么将
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交给他人使
用，发生了事故车主要承担赔偿责
任吗？

对此，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未依
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投保义务人和交通事故责任人不
是同一人的，投保义务人在机动车强
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与交通事故责
任人共同承担责任。

■下车后自己的车溜车把自己撞
了谁来赔？

“自己的车撞了自己”说起来似乎
不太可能，不过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
例并不鲜见，例如驾驶员中途未停稳
车辆就下车，车辆发生溜滑导致其伤
亡，车辆驾驶人或者其家属往往会因
为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
险的赔付问题，与保险公司产生纠
纷。对于此类案件，保险公司赔不赔，
存在一定争议。

对此，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统
一裁判标准，规定：机动车驾驶人离
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
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轧造成损害
的，驾驶人因对机动车有实际控制
力，不可“自己对自己侵权”，驾驶人
不属于三者险的理赔对象，不应依照
交强险和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
险获得理赔。据介绍，这样规定也是
想通过这种方式，督促驾驶员在离开
车辆前检查好车辆，保障车辆合法停
放、安全停放。

■拼装车报废车发生交通事故
责任谁承担？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以买卖或者
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
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
任。

禁养的烈性犬伤人由谁担责？

近年来，烈性犬伤人事件时有发
生，为了规范养犬行为，确保公众安
全，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饲养的烈性犬
造成他人损害，无论受害人有无过错，
饲养人均应承担全部责任。

司法解释规定：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
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比
如，某市养犬管理规定禁止饲养藏
獒。饲养人违反该规定，饲养了一只
藏獒。当藏獒咬伤他人时，不论饲养
人采取了何种管理措施，也不论受害
人是否存在逗弄藏獒等行为，饲养人
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高空抛物找不到抛物人
如何定责？

高空抛物罪是2021年 3月 1日
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
设的罪名，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
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
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此外依照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如
果高空抛物或者坠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侵权人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
责任。而生活中有些高空抛物或者坠
物造成的侵害案件，最终没有找到真
正的侵权人，那这种情况下应该谁来
承担责任呢？

司法解释明确，高空抛掷物、坠落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具体侵权人是第
一责任主体，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
施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担顺位在后的补
充责任。

■明确找不到具体抛物人时 物
业和可能侵权人的责任顺位

实践中，高空抛物事件发生后，找
不到具体侵权人的情况也不少见，这
时为了保证受害人得到救济，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物
业和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将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那么二者之间如何划
分责任、谁先承担责任呢？此前法律
并未明确规定，此次司法解释也进行
了明确和细化。

规定：无法确定高空抛掷物、坠落
物致害的具体侵权人的，未采取必要
安全保障措施的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
物管理人先行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
任。被侵权人其余部分的损害，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适当补
偿。上述责任主体承担责任后有权向
将来确定的具体侵权人追偿。

据介绍,前提是已经在穷尽各种
调查手段，找不到具体侵权人的情
况下，才让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来承担补偿责任，这是一个大前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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